
高温天气下，
劳动者享有哪些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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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使用他人注册商标，工艺品店被判侵权赔偿

未按要求佩戴防护设备
儿童意外受伤能否索赔？

案例1

高温天气下， 用人单位
应及时调整工作时间

小狄在一家建筑公司项目工
地施工。 虽然到了盛夏时节， 但
其工作时间、 劳动强度与之前一
样。 为防止中暑， 他与同事提出
缩减作业时间等要求， 而施工负
责人不同意。 公司的理由是高温
津贴、 清凉饮料已经发放， 个人
防护用品也全部配齐， 目前正在
赶工期， 工程不能停顿。

那么， 小狄等职工的要求符
合法律规定吗？ 高温天气下， 用
人单位应当如何调整工作时间？

评析
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人社

部等四部门联合下发的 《防暑降
温措施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
法》） 第8条规定， 在高温天气期
间，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
根据生产特点和具体条件， 采取
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轮换作业、适
当增加高温工作环境下劳动者的
休息时间和减轻劳动强度、 减少
高温时段室外作业等措施：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地市级以
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当日
发布的预报气温， 调整作业时间
（因人身财产安全和公众利益需
要紧急处理的除外）： 日最高气
温达到40℃以上， 应当停止当日
室外露天作业； 日最高气温达到
37℃以上、 40℃以下时， 用人单
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
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 连续
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 且
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
排室外露天作业； 日最高气温达
到35℃以上、 37℃以下时， 用人
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
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 并且
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
班。 在高温天气来临之前， 用人
单位应当对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
者进行健康检查， 对患有心脑血
管疾病、 肺结核、 中枢神经系统
疾病及其他身体状况不适合高温
作业环境的劳动者， 应当调整作

业岗位。 职业健康检查费用由用
人单位承担。 用人单位不得安排
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35℃以
上的高温天气期间从事室外露天
作业及温度在33℃以上的工作场
所作业。 另外， 因高温天气停止
工作、 缩短工作时间的， 用人单
位不得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

根据上述规定， 小狄等职工
提出的要求符合法律规定， 其所
在建筑公司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
其合理要求， 并应根据气温变化
情况及时调整其作业时间。

案例2

高温津贴， 用人单位必
须及时、 足额发放

小杜在一家木业公司工作。
去年夏季， 该公司为赶制客户订
单， 在连续多日35℃以上的高温
天气下安排小杜等职工从事露天
作业。 当年10月， 小杜等人要求
公司支付高温津贴时， 对方却以
种种理由拒绝支付。 无奈之下，
小杜等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
要求公司支付4个月的高温补贴。
最终， 这一请求得到了仲裁机构
的支持。

评析
高温津贴是指用人单位为保

障劳动者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和身
体健康， 对劳动者高温作业及高
温天气下作业额外的劳动消耗给
予的补偿。

《办法》 第17条规定： “劳
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 依法享受
岗位津贴。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
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
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
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
的 ， 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
贴， 并纳入工资总额。 高温津贴
标准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并根
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时调整。”
据此规定， 高温津贴实质上属于
劳动者的工资组成部分。

现实中， 有的用人单位将防
暑降温费、 高温津贴以及其他防
暑降温措施混为一谈， 甚至以防

暑降温费抵充高温津贴。事实上，
这两项费用的性质不同、 保护目
的也不同， 二者不仅不能相互冲
抵、合并，劳动者还可以兼得。

对此 ， 《办法 》 第 11条规
定 ： “用人单位应当为高温作
业、 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供给
足够的、 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
温饮料及必需的药品。 不得以发
放钱物替代提供防暑降温饮料 。
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充抵高温津
贴。” 对于用人单位无故不及时
发放高温津贴的行为， 劳动者可
以向工会组织反映或向劳动监察
部门投诉， 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
请支付令。

案例3

用人单位强令高温作
业， 劳动者有权拒绝

老李是某供水公司电焊工。
入职时， 公司承诺提供防护高温
灼伤及防暑降温用品， 但实际施
工时工地上并无这样的工作条
件， 特别是在持续高温天气下公
司仍安排他正常作业。 老李连续
拒绝两次后， 公司以不服从工作
安排为由将他辞退。 他提起劳动
争议仲裁 ， 仲裁机构审理后裁
决 公 司 向他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关系赔偿金。

评析
实践中， 有的用人单位不但

不能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必要
的工作条件， 甚至强令劳动者在
没有防暑降温设施的条件下冒险
作业。 对此， 《劳动法》 第54条
规定： “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
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
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
该法第56条规定： “劳动者对用
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 强令
冒险作业， 有权拒绝执行； 对危
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
有权提出批评 、 检举和控告 。”
另外，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32
条 “劳动者拒绝用人单位管理人
员违章指挥、 强令冒险作业的，
不视为违反劳动合同” 的规定，
劳动者有权拒绝执行该命令， 同

时还可以依照 《劳动合同法》 第
38条规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并
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

案例4

因中暑鉴定为职业病
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姜某系某通讯公司巡检员。
2024年8月， 姜某在工作过程中
出现意识障碍、 高热等症状被送
至医院， 并确诊为热射病、 肝损
害、 心肌损害。 此后， 当地职业
病防治院确认姜某为职业性中暑
（热射病）。 经姜某申请， 人社部
门认定姜某职业性中暑 （热射
病） 为工伤。

评析
通常情况下， 用人单位都会

把中暑当成一种外源性突发疾
病， 很少把它与工伤联系起来。
但是， 是否构成工伤不能凭主观
臆断。 《工伤保险条例》 第14条
第4项规定 ， 职工患职业病的 ，
应当认定为工伤。 原卫生部、 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的 《职
业病分类和目录》 中规定， 因物
理因素所致职业病的第一项即为
中暑。 这就是说， 中暑也是一种
职业病。 对此， 《办法》 第19条
再次明确， 劳动者因高温作业或
者高温天气作业引起中暑， 经诊
断为职业病的， 享受工伤保险待
遇。 这就意味着， 劳动者因高温
作业引起中暑的， 可以申请工伤
认定， 符合规定的可享受工伤保
险待遇。

另外， 《职业病防治法》 第
43条规定， 医疗卫生机构承担职
业病诊断， 应当经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
准。 因此， 劳动者若要诊断职业
病需要首先到省级以上人民政府
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医疗卫生机
构申请诊断。 持有该机构的诊断
证明书才能依法申请工伤认定，
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本案中，
姜某在工作时间、 工作地点， 因
工作而中暑， 并经职业病诊断机
构诊断为职业病， 依法应当享受
工伤保险待遇。 张兆利 律师

编辑同志：
一个月前 ， 我带7岁

的儿子前往一家游乐场玩
水弹枪发射项目时， 因我
儿子没有佩戴安全防护设
备， 不慎被其他孩子发射
的吸水弹伤及头部。 面对
我们的赔偿要求， 游乐场
以其已经在大门入口处张
贴告示警示 “所有进入游
戏区的人员均需佩戴安全
防护设备， 否则， 后果自
负” 为由拒绝。

请问： 在我们没有注
意该告示内容， 游乐场工
作人员对没有佩戴防护设
备的孩子进入发射区域进
行 提 醒 或 阻 拦 的 情 况
下 ，游乐场应否承担赔偿
责任？

读者： 陈芳芳 （化名）

陈芳芳读者：
游乐场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一方面， 《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第二十六条规
定：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
条款、 通知、 声明、 店堂
告示等方式， 作出排除或
者限制消费者权利、 减轻
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 加
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
不公平、 不合理的规定 ，
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
技术手段强制交易。 格式
条款、 通知、 声明、 店堂
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
的， 其内容无效。”

本案中， 游乐场之所
以在大门入口处告示 “所
有进入游戏区的人员均需
佩戴安全防护设备 ， 否
则， 后果自负”， 目的在
于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
利、 减轻或者免除其责任
等 ， 属于对消费者不公
平、 不合理的规定， 根据
上述规定， 相应内容从一
开始时起就对消费者没有
约束力， 不能成为游乐场
抗辩赔偿的依据。

另一方面 ， 《民法
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
规定： “宾馆、 商场、 银
行、 车站、 机场、 体育场
馆 、 娱乐场所等经营场
所 、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
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
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
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
的， 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
任； 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
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的， 承担相应的补充责
任。 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
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后 ，
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本案中， 游乐场工作
人员明知你儿子未佩戴防
护设备， 却没有提醒或阻
拦你儿子进入发射区域，
没有制止你儿子的危险行
为， 这意味着其在安全管
理和工作人员监督方面存
在明显疏漏， 即 “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 ” ， 因此 ，
游乐场对你儿子所受伤害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颜梅生 法官

近日， 金六福吉祥珠宝公
司诉某工艺品店侵害商标权纠
纷一案落下帷幕， 法院判决该
店立即停止侵害 “金六福吉
祥” 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并赔
偿原告相应的经济损失及合理
费用。

经查， “金六福吉祥” 是
核准注册在装饰品 (珠宝)、 宝
石、 贵重金属艺术品等14类商
品上的注册商标。 而被告在抖
音上开设了 “金六吉工艺品”
店铺， 其所售卖的7款香炉所
使用的品牌名称均为 “金六福
吉祥”， 且在商品销售展示图
片上标注 “金六福吉祥” 字样

进行突出性使用。 因相关字样
与本案所涉商标文字组成完全
相同 ， 构成对涉案商标的复
制、 摹仿， 足以使公众认为其
与涉案商标具有相当程度的联
系， 该行为属于不正当利用涉
案商标的市场声誉。

由于“金六福吉祥”商标核
定注册的使用范围是 “装饰品
(珠宝)、宝石、贵重金属艺术品”
商品， 该范围与涉案店铺销售
的香炉不属于类似商品，所以，
“金六福吉祥”商标若未达到驰
名程度， 被告的行为就不属于
侵权。 因此，法院认为“金六福
吉祥” 商标是否达到驰名程度

是本案争议的焦点。
法院审理查明， 原告提交

的证据显示， 由其注册的 “金
六福吉祥 ” 商标在 “装饰品
(珠宝)、 宝石、 贵重金属艺术
品” 产品上持续使用， 从注册
至今已接近17年， 该商标品牌
商品销售网点覆盖全国众多省
市， 并进行了大范围销售和推
广活动且获得众多荣誉 。 此
外， 原告还通过诉讼维权方式
对 “金六福吉祥” 商标进行管
理和维护， 该商标在北京知识
产权法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等作出的民事判决中均得到
保护。 与此同时， 该商标还在

国家工商总局、 国家知识产权
局作出的决定中获得保护。

综合以上事实 ， 法院认
为， 案涉 “金六福吉祥” 商标
通过实际使用已在公众中建立
了较为稳定的来源识别关系 ，
具备较高市场知名度， 在涉案
商标被核准使用的装饰品 (珠
宝 )、 宝石 、 贵重金属艺术品
等商品中处于驰名状态。 在这
种情况下 ， 该商标应当按照
《商标法》 第13条规定予以保
护。 鉴于被告的行为已构成侵
权， 法院判令其停止侵害行为
并对原告进行赔偿。

本报记者 孙妍

当前正值高温酷暑季节， 用人单位应该如何落实劳动者的高温权益、 保障劳动者的身体健康？ 本文结合
具体案例对相关问题作出了详细的法律解析。


